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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

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和“轿车仪表盘支架

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 实施方式的

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９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７

，

３４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

１１．８８

元， 发行价款总额为

８７

，

１９９．２０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２

，

１２１．８２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５

，

０７７．３８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全部到位，并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７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在公主岭市范家屯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河工业园实施，拟投入资金

３９

，

１１３．３０

元，建设期为

１８

个月。 “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

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在宁波华翔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翔消

声器”）厂区内实施，拟投入资金

１８

，

８４３．５０

万元，建设期为

１２

个月。 上述两个项目拟投入资金总额占该次募集资金

总额的

６８．１２％

，截止目前尚未投入。

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上述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

式变更如下：

１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３９

，

１１３．３０

万元，在项目实施地公主岭市范家屯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河工业园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暂定名），由其实施本项目。 新公司注册资金

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金投入需从募集资金专户划出。后续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由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

从专户划出。

２

、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８４３．５０

万元增资控股子公司———长春

华翔消声器，由其实施本项目。 本次增资以长春华翔消声器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

５４４．２３

万元为

依据进行折算，每份出资额为

４．０９４９

元。宁波华翔和郝淑杰、秦焕英、王炳祥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８８

，

４３５

，

０００

元、

１

，

０３９

，

７１５

元、

２

，

５３４

，

６５８

元和

８６２

，

６４５

元，杨军放弃认缴增资的权利。 增资完成后，长春华翔消声器注册资本将从

７

，

４５９

万元增至

１２

，

１６８．９９７１

万元，宁波华翔占该公司出资比例将由

９０．２３％

上升至

９３．１２％

。

上述两项目除上述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外，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变更的具体原因及影响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和“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是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在长春和公主岭实施，两个项目总投入

５７

，

９５６．８０

万元，截止目前

尚未投入，建设期为一年，建设计划已延期。

上述两项目建设地都在东北地区，项目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该次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效果，，而且将对公司在东北

地区建设新的零部件生产基地以扩展对东北地区整车厂配套，进而完成国内产业布局的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因

此如何顺利实施项目并保证建成后达到预期效果，是公司最为关注的。 经反复论证，拟变更上述两项目的实施主体

和实施方式。 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项目将有助于提高项目实施效率；借助长春华翔消声器多年从事金属件产品生产

的经验，能有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项目的早日建成并达产，将提升公司为东北地区整车厂提供配套的能力，有助于

进一步确立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变更的具体内容

１

、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实施，现实施主体变更为由宁波华翔投资

３９

，

１１３．３０

万元新设的全资子公

司实施，新公司相关信息如下：

●

名称：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暂定名）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住所：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经济开发区华翔大街

１

号

●

股东及出资比例：宁波华翔

１００％

２

、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在宁波华翔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消声器厂区内实施，现实施方式变更

为宁波华翔出资

１８

，

８４３．５０

万增资长春华翔消声器，并由长春华翔消声器实施，增资协议相关信息如下：

●

经长春华翔消声器股东会决议通过， 同意将长春华翔消声器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７４

，

５９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人民

币

１２１

，

６８９

，

９７１

元。

●

本次增资的增资方式和增资金额

本次增资由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郝淑杰、秦焕英、王炳祥 分别以现金方式增加出

资

１８８

，

４３５

，

０００

元、

１

，

０３９

，

７１５

元、

２

，

５３４

，

６５８

元和

８６２

，

６４５

元 ，杨军放弃本次认缴增资的权力。

●

本次增资折股比例

新增资本按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

３０５

，

４４２

，

３１２．０６

元进行折算，

每份出资额为

４．０９４９

元。共新增注册资本

４７

，

０９９

，

９７１

元，其中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４６

，

０１６

，

４３６

元，郝淑

杰新增

２５３

，

９０２

元，秦焕英新增

６１８

，

９７２

元，王炳祥新增

２１０

，

６６１

元。

●

出资期限

本协议各方确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为新增资本缴纳出资的日期。

●

本次增资出资日之前及之后的收益和亏损的享有与承担。

长春华翔消声器在本次增加出资日之前的未分配利润和损失，由原出资人享有和承担。 本次增加出资日之后新

增加的收益和亏损由本协议各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享有和承担。

●

本资增资后，长春华翔消声器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发起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额比例（

％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３１８

，

９８６ ９３．１２％

杨军

５

，

４５０

，

４２５ ４．４８％

郝淑杰

８５１

，

８３０ ０．７０％

秦焕英

１

，

２１６

，

９００ １．００％

王炳祥

８５１

，

８３０ ０．７０％

合计

１２１

，

６８９

，

９７１ １００．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四、项目的市场前景、存在的风险和对策说明

市场前景，可能存在的风险如因市场、技术等因素引致的风险不会因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更

而发生变化。 募投项目的市场前景、存在的风险等相关内容已在公司

２０１０－００８

号临时公告中详细披露。

对于因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由分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实施方式变更为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本公司可能面

临的相应风险，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来防范和降低：

１

、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项目所涉及的募集资金进行管控；

２

、严格按照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等系列内控制度，加强对新公司和长春华翔消声器的管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和“轿车仪表盘支

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分别在公主岭市范家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河工业园

和长春华翔消声器厂区内实施。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成功实施，公司拟分别使用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和增资

长春华翔消声器的方式来实施募投项目。 上述两项目除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外，其他内容不变。 董事会同意将该

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为了保证东北地区的两个募集资金项目能按期完成并达到预期的效益，拟通过成

立全资子公司及直接增资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消声器”来实施上述两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后，项目建

设内容及其他各项内容都没发生改变，该项目的尽快完工及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获

单能力，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决议， 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於树立、李旦生、王建新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内

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和“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总投资额超过了该次募集资金的三

分之二，且实施地都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项目能按期完成并达到预期效益，公司优化了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方

式，除此之外项目其他内容没有改变，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改更事项。 上述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使公司主要产

品市场成功拓展至东北、华北市场，将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公司核心竞争能力，以积极应对未来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市场

环境。

八、保荐机构意见

作为宁波华翔的保荐机构，东莞证券审阅了宁波华翔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

进行了了解和核查。我们认为：宁波华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将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内饰件总成

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和“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 实施方式变更，项目其他内容

不变。此举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分别是宁波华翔全资子公

司和拥有

９３．１２％

出资的控股子公司，能保证对募集资金的有效控制。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项目行为业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事宜须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监事会意见。

３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
：

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５

关于出售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持有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华新”）

５１％

的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华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翔集团”）签署了《关于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称“转让协

议”），股权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华新的股份。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称“上市规则”），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上海华新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

鉴于华翔集团同时是本公司持股

６．３１％

的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华翔集团出售上海华新

５１％

股份的议案》，在董事会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周晓峰先生进行了回避

表决，其余

８

名董事一致同意了本项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关于向华翔集团出售

上海华新

５１％

股份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为上海华新提供担保，也没有委托其理财，上海华新没有占用本公司资金。

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华翔集团没有发生过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说明及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股权受让方———华翔集团，是本公司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行为构

成关联交易。

（一）华翔集团简介

公司名称：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

１０４

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

１０４

号

法定代表人：周辞美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０２００６２６８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进出口业务、汽车零部件、改装车和整车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等。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３０２２５２５４０９７４４７

（二）华翔集团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华翔集团主要业务包括房地产和汽车零部件两大类。集团公司本部从事商品贸易、技术服务和投资业务，没有实

业经营业务，其主要实业业务都通过子公司进行。汽车零部件业务主要包括非金属类汽车零部件、曲轴等。其中，宁波

华翔（本公司）主要从事非金属类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经营；曲轴主要由辽宁北方曲轴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为货车及

“千里马”等轿车提供曲轴配套。

（三）华翔集团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１

、华翔集团股权结构

华翔集团现有股东

７

名，均为自然人，其中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为

１

人，占总股份的

９５．７１３％

，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备 注

周辞美

９５７１．３０ ９５．７１３

周晓峰之父

赖彩绒

１６７．００ １．６７

周晓峰之母

周敏峰

１４９．２ １．４９２

周晓峰之兄

周照娣

７５．００ ０．７５

―

张松梅

３０．００ ０．３０

周晓峰之妻

蔡铭钧

４．５０ ０．０４５

―

赖素珍

３．００ ０．０３

―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华翔集团控制关系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２

、华翔集团主要股东及其他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华翔集团主要股东中，周辞美为周晓峰的父亲，赖彩绒为周晓峰的母亲，周敏峰为周晓峰之兄，张松梅为周晓峰

的妻子。

（四）华翔集团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翔集团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１３８

，

０８７．７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５

，

１４７．６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９

，

６１４．１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

，

７１１．３４

万元。

（五）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和高管人员的情况

华翔集团未向本公司三届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由董事会聘任，华翔集团不存在向公司推荐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六）华翔集团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和刑事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截止本公告日， 华翔集团最近五年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宁波华翔持有的上海华新

５１％

股份。

（一）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概况

上海华新为国内合资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注册地上海浦东新区沪南公路

１７６８

号，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主营经营范围：塑料、橡胶制品及零配件的加工、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让前

后该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华翔集团

０ ０ １０２０．００ ５１．００

宁波华翔

１０２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０ ０

上海汽车空调器厂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上海北蔡工业有限公司

３８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１９．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华新的股东上海汽车空调器厂和上海北蔡工业有限公司已分别出具书面声明，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优

先受让权，上述两股东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财务概况

上海华新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数据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８３

，

２２５

，

２９６．２１ ６９

，

６５５

，

２３４．１７

负债总额（元）

４６

，

４４４

，

４７９．６４ ２６

，

５６１

，

７８３．０８

应收账款总额（元）

２５

，

８７５

，

９６３．０６ １６

，

４７８

，

９７９．２８

所有者权益（元）

３６

，

７８０

，

８１６．５７ ４３

，

０９３

，

４５１．０９

资产负债率（

％

）

５５．８１ ３８．１３

财务数据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５７

，

７４１

，

５４８．６５ ８２

，

１７１

，

３５３．００

营业利润（元）

６

，

４３３

，

００３．２５ ７

，

０４７

，

８１４．６７

利润总额（元）

６

，

５３０

，

０９５．２５ ７

，

０９５

，

６５４．３３

净利润（元）

４

，

９９８

，

３５７．５４ ５

，

８２１

，

７６２．３８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５９ １３．５１

（三）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截止日， 对上海华新最近一年的

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２２５７

号审计报告。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２２５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华新的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３０９．３５

万元，扣除

２０１０

年已分红金额

１

，

１３１．１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上海华新

５１％

股权对应的账面

净资产为

１

，

６２０．９１

万元，以此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转让款为人民币

１

，

６２０．９１

万元。

以下条款，甲方指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指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支付方式

１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的

５０％

计

８１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转

让款的剩余款项计

８１０．４１

万元。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经交易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股份交割方式和时间

双方同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为股权交割日。 乙方从股权交割日的次日起拥有上海华新

５１％

股权及相应权

益。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股权转让各方的授权代表依法办理上海华新股权的过户手续。

（五）审计基准日至股份交割日之间权益资产变动的处理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标的股权对应的上海华新所发生的亏损或

盈利均由甲方承担或享有。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乙方对上海华新因正常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

系予以认可，对于因正常经营活动而发生的资产形态的变化以及债权、债务余额等变化予以认可和接受。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安置

本次资产出售完成后，上海华新仍然保持独立法人资格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涉及人员安置的问题。本次交易对

本公司高管人员不构成影响。

（二）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所得的的资金

１

，

６２０．９１

万元，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上海华新多年来主要产品为汽车空调器附件和车用蓄电池壳体，相对较为单一，且全是二次配套，而本公司近阶

段重点发展的产品为“中央通道总成产品”“仪表板总成产品”和“桃木饰件总成产品”等，远期目标是成为汽车核心零

部件供应商，因此上海华新的产品不属于宁波华翔的主要发展方向。公司

２００８

年就提出了“四理”工作重点，即“理公

司”“理财务”“理人”“理产品”，公司核心发展方向为汽车零部件总成和模块供应商，此次出售上海华新公司的股权也

是此项工作内容之一。 通过四理工作，公司将树立“核心业务”和“核心产品”，提升核心竞争力。

（二）交易预计的损益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上海华新

５１％

的股权账面投资成本为

９９２．９４

万元，因此此次出售该部分股权公司将取得

６２７．９７

万元（税前）

的收益。

２

、本次出让上海华新

５１％

的股权后，上海华新将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对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产生一定

的影响。

（三）对公司发展战略的影响

本公司战略目标是努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自主研发能力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此次出售所持有的上海华新

全部股权，有助于公司树立核心产品和核心业务，提升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本公司核心竞争能

力。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於树立先生、李旦生先生、王建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了解，并以书面方式表示认可，并就此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出售所持上海华新

５１％

的股权，是公司“四理工作”的内容之一，是在

２００９

年工作基础上，进

一步强化公司核心产品的举措，交易完成后公司每年将减少日常关联交易近

５００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细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作价依据，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对审计基

准日后至股份交割日之间权益资产变动情况进行了事先约定，不存在董事会及关联董事违反诚信原则，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交易对方信用良好，此次交易股权转让款能按时收到，不会形成坏账。 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

八、保荐人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东莞证券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关联董事周晓峰先生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宁波华翔的独立董

事已就出售本次股权事宜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华新橡塑的股东会已同意股权转让事项，其它股东已书面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优先认购权。

九、备查文件

１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２２５７

号《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４

、宁波华翔与华翔集团签订的《关于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５

、保荐机构东莞证券出具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专项意见》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
：

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周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３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并参加表决。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 实施方式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经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巨潮网公司

２０１０－０２０

号公告。 ）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每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８

：

３０

—

１０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杜坤勇、韩铭扬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７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４８１２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８９４２２２１

会务事项咨询：联系人：林迎君；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４９９９８－８１２７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

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

实施主体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

支架生产线项目” 实施方式的议案》

３

《关于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附注：

１

、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
：

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４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以邮件

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

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举

手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华翔集团出售上海华新

５１％

股份的议案》

为树立核心产品和核心业务，提升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作为

２０１０

年“四理”工作内容之一，会议同意向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所持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全部

５１％

的股权。由于此次股权转让为关联交

易，关联人周晓峰先生回避了该项表决。

（

１

）转让价格：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２２５７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华新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３０９．３５

万元，扣除

２０１０

年已分红金额

１

，

１３１．１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上海华新

５１％

股

权对应的账面净资产为

１６２０．９１

万元，以此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转让款为人民币

１

，

６２０．９１

万元。

（

２

）出售资产所得的的资金

１

，

６２０．９１

万元，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３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标的股权对应的上海华新所发生的亏损或盈利均由宁波华翔

承担或享有。

本次交易金额属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将对此做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内饰件总成东北生产基地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吉林分公司在公

主岭市范家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河工业园实施，拟投入资金

３９

，

１１３．３０

元，建设期为

１８

个月。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自有资金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设立全资子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重点保证东北募

集资金项目的成功实施，会议同意公司改以募集资金出资，在项目实施地设立全资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暂定名），并由其实施该项目。新公司注册资金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使用募集资金

３９

，

１１３．３０

万元，剩余

募集资金将根据后续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陆续投入。

该项目除实施主体发生变更外，项目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将对此做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 实施方式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轿车仪表盘支架和前后保险杠支架生产线项目”原计划由宁波华翔

吉林分公司在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消声器”厂区内实施，拟投入资金

１８

，

８４３．５０

万元，建设期为

１２

个月。由于该

项目原计划就在长春华翔消声器厂区内实施，为节约项目成本，同时借助长春华翔消声器多年金属类零部件的生产

经验以提高募投项目生产效率，经与长春华翔消声器其他股东协商同意，会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８４３．５０

万

元增资长春华翔消声器的方式来实施。

本次增资以长春华翔消声器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

５４４．２３

万元为依据进行折算，每份出资额

为

４．０９４９

元。 宁波华翔和郝淑杰、秦焕英、王炳祥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８８

，

４３５

，

０００

元、

１

，

０３９

，

７１５

元、

２

，

５３４

，

６５８

元

和

８６２

，

６４５

元，杨军放弃认缴增资的权利。 增资完成后，长春华翔消声器注册资本将从

７

，

４５９

万元增至

１２

，

１６８．９９７１

万元，宁波华翔占该公司出资比例将由

９０．２３％

上升至

９３．１２％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将对此做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二、三项议案，同时审

议公司在上海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２０

号公告），会议事项详见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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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 目 2010年 1- 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营业收入 418, 131, 733.73 703, 302, 862.34 743, 895, 445.70 582, 460, 138.19

营业利润 52, 732, 131.32 73, 542, 123.39 42, 060, 341.68 46, 916, 715.63

利润总额 66, 715, 183.15 90, 954, 754.11 58, 155, 816.11 59, 508, 088.66

净利润 63, 175, 657.39 91, 793, 719.96 67, 828, 877.39 50, 936, 491.10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63, 175, 657.39 91, 793, 719.96 67, 828, 877.39 50, 936, 491.10

基本每股收益 0.3948 0.5737 0.4239 0.3184

稀释每股收益 0.3948 0.5737 0.4239 0.3184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0年 1- 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净额

108, 731, 972.66 191, 417, 561.69 92, 037, 411.77 78, 436, 224.98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净额

- 51, 986, 047.84 - 57, 754, 894.59 - 45, 627, 572.93 - 51, 235, 848.69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净额

- �8, 159, 151.00 - 105, 819, 723.01 - 38, 605, 004.51 - 81, 884, 828.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8, 586, 773.82 27, 842, 944.09 7, 804, 834.33 - 54, 684, 452.00

（二）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0年 1- 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68.63 - 23, 757.3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的税收返还、减免 6, 668, 114.58 15, 817, 095.36 23, 557, 626.86 12, 932, 872.7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 308, 499.19 1, 049, 520.80 8, 923, 500.00 1, 220, 00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 325, 439.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195, 396.40 - 47, 043.28 4, 787.49 - 1, 748, 069.82

小 计 7, 781, 686.00 16, 795, 815.51 32, 485, 914.35

12, 730, 242.33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表示） 167, 035.71 289, 569.52 2, 232, 071.87 - 66, 868.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 614, 650.29 16, 506, 245.99 30, 253, 842.48

12, 797, 110.38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3, 175, 657.39 91, 793, 719.96 67, 828, 877.39 50, 936, 49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5, 561, 007.10 75, 287, 473.97 37, 575, 034.91 38, 139, 380.72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0年 1- 6月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流动比率 2.01 1.52 1.26 0.53

速动比率 1.75 1.29 1.11 0.5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30% 51.51% 58.54% 68.39%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4.96 8.66 8.82 7.2

存货周转率（次） 11.13 25.48 54.62 79.3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0, 459.65 16, 655.38 14, 294.41 13, 618.45

利息保障倍数（倍） 8.59 5.33 2.75 3.1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68 1.20 0.58 0.4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0 0.17 0.05 - 0.34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

净资产的比例

0.06% 0.08% - -

项 目 会计期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东的净利润

2010年 1- 6月 16.61 0.3948 0.3948

2009年度 29.58 0.5737 0.5737

2008年度 26.81 0.4239 0.4239

2007年度 24.15 0.3184 0.3184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0年 1- 6月 14.61 0.3473 0.3473

2009年度 24.26 0.4705 0.4705

2008年度 14.85 0.2348 0.2348

2007年度 18.08 0.2384 0.2384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保持稳定，各期末应收帐款余额中 98%以上的应收帐款帐龄

均在 1 年以内，周转率较快，其应收帐款质量较好，主要是公司一直非常重视应收帐款管理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稳步增加，主要是随着公司经营效益的稳定提高，现金流稳定增加，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煤炭供应紧张局面，公司增加了煤炭采购量，以增加安全库存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呈现资产负债率逐年降低、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逐年提高的趋势，主要是公

司经营效益稳步提高，现金流较好，公司逐渐归还了部分借款，同时公司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充

分利用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减少对银行短期借款的数量，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另外公司负

债结构中以长期借款为主，有利于保证公司的财务稳定。

总体看，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逐步优化，负债结构合理，公司资产质量较好，偿债风险较

低。

2、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项 目

2010年 1- 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金额

同比增长

率

金额

同比增

长率

金额

同比增长

率

金额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营业收入 41, 813.17 23.02% 70, 330.29 - 5.46% 74, 389.54 27.72% 58, 246.01

营业利润 5, 273.21 18.16% 7, 354.21 74.85% 4, 206.03 - 10.35% 4, 691.67

利润总额 6, 671.52 19.47% 9, 095.48 56.40% 5, 815.58 - 2.27% 5, 950.81

净利润 6, 317.57 51.57% 9, 179.37 35.33% 6, 782.89 33.16% 5, 093.65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波动明显，主要是由于公司主要产品供热蒸汽销售

价格因实行煤热联动政策，而报告期内煤炭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而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出现较

明显波动，另一方面，公司净利润在报告期内则逐年增长。

2008 年，公司下游热用户蒸汽需求量增加，与 2007 年相比较，增幅为 14.33%；同时，由于

公司蒸汽销售价格实行煤热联动，蒸汽平均价格随着 2008年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而比 2007 年

增长 49.29%，故公司营业收入在 2008 年实现持续增长；但由于公司另一重要产品电力的平均

销售价格在 2008年不但没有随煤炭价格的上涨而上调， 反而在 2007 年的基础上下降 2.13%，

从而导致公司 2008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从 2007 年的 14.86%下降到 11.89%，2008 年营业毛利

仅比 2007 年增加 469.29 万元；公司 2008 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利息等费用增加，致使公司

2008年期间费用较 2007年增加 862.31万元。 由于前述原因的影响，公司 2008 年营业利润比

2007年减少 485.64万元，利润总额也随之小幅下降，但是公司 2008 年企业所得税率下降和国

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公司净利润反而比 2007年增长 33.16%。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下游热用户蒸汽需求量降低 6.16%，而且蒸汽价格随

着煤炭价格下降也较 2008 年有所下降， 尽管 2009 年电力产量和价格较 2008 年增加， 公司

2009年营业收入仍较 2008年减少 5.46%；由于 2009年煤炭价格的大幅下降，公司主营业务毛

利率从 2008 年的 11.89%上升到 16.03%， 公司 2009 年营业毛利比 2008 年增加 2,118.40 万

元；由于借款利率下降和余额减少，公司 2009 年财务费用比 2008 年减少 1,216.85 万元，尽管

管理费用有所增长，期间费用仍比 2008 年减少 843.85 万元。 由于前述原因的影响，公司 2009

年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比 2008年增加 3,148.18万元和 3,279.90 万元； 虽然 2009 年国产

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较比 2008 年减少 869.23 万元， 公司 2009 年净利润仍然比

2008年增加 2,396.48万元。

2010年 1-6月，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过去，公司下游造纸企业复苏加快，其热蒸汽

需求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9.51%， 而且蒸汽价格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涨也较上年同期上涨了

20.13%，由此使公司 2010年 1-6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3.02%；同时，由于煤炭价格上

涨，使公司 2010年 1-6月主营业务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的 19.26%下降到 16.66%，并最终导致公

司 2010年 1-6月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8.16%和 19.47%， 低于营业收入

增长幅度；2010 年 1-6 月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1.57%计 2,149.50 万元， 主要是因为

2009年 1-6月所得税费用系按 25%预提计算的，而 2010 年 1-6 月所得税费用系按 15%预提计

算的，同时 2010年 1-6月公司收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666.81万元所致。

3、公司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整体上保持稳定增长，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呈逐步下

降、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稳中有降，这与公司经营稳定增长，所处行业发展比较稳定的现状相吻

合。 报告期内公司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每股净现金流量均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各会计期末

货币资金余额也保持稳定增长，说明公司总体现金流量情况良好，财务风险较低，为公司后续稳

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

（五）股利分配政策

1、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股利分配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在股利分配方面实

行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具体分配比例由本公司董事会视公司发展情况提出方案，经股东

大会决议后执行。 除分配年度股利外，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还可分配中期股利。 本公司可以采

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分配股利时，本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代扣有关股东股利

的应纳税金。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为：

（1）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2）提取法定公积金；

（3）提取任意公积金；

（4）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法定

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2、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过 2次股利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第一次股利分配于 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 2007年 9月 15日召开）决议通过，对公

司 2006年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向股东分配 2,300万元现金股利，该次股利

分配于 2007年 11月实际完成分配。

第二次股利分配于 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2009年 3月 9 日召开） 决议通过， 对公司

2008年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向股东分配 3,000万元现金股利，该次股利分配

于 2009年 3月实际完成分配。

3、本次发行前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则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没有控股子公司。

第四节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公司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 5,400 万股新股，募

集资金到位后，将全部投入到“污泥焚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 项目。

公司董事会已经对项目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及论证，认为本募集资金运用计划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本项目的实施具备可行性，并已经获得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目前本项目已完成以下审批、备案程序：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项目建设批文 环保批文

污泥焚烧资源综

合利用工程

39, 483.00

浙经贸电力【2008】213

号、635号、

浙环建【2007】124 号

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拟定为 2年，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如下投资进度进行投资：

单位：万元

项 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 计

固定投资 21, 885 14, 590 36, 475

流动资金 1, 805 602 602 3, 008

合 计 21, 885 14, 590 1, 805 602 602 39, 483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资额为 39,483 万元， 若本次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项目所需投

资总额，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若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项目所需金

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项目效益预测

（一）依据及说明

本项目效益计算期为 2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0 年。 从开始建设后第 3 年开始运

营，运营期第 1年达产 60%，运营期第 2年达产 80%，从运营期第 3年开始达产 100%。

（二）财务分析

（1）基本财务指标

经测算，项目主要财务分析指标如下:

序

号

项 目 单位

数据及指标

5400h 6000h 6600h

1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MW 35.0

2 湿污泥处理量（含水 80%） t / d 2035

3 纸渣处理量（含水 39.66%） t / d 275

4 新增供汽能力 t / h 215

5 营业收入（平均） 万元 30, 240 33, 601 36, 961

6 总成本费用（平均） 万元 23, 840 25, 955 28, 078

7 利润总额（平均） 万元 6, 328 7, 562 8, 789

8 可供分配利润（税后）（平均） 万元 4, 746 5, 672 6, 592

9 售电单价（平均） 元 /MWh 470.51 470.51 470.51

10 售热单价（平均） 元 /GJ 59.95 59.95 59.95

11 全部投资净现值（i =8%） 万元 24, 333.90 31, 186.60 38, 063.80

12 全部投资投资回收期 a 7.60 7.08 6.67

13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 15.8 17.7 19.5

15 盈亏平衡点 % 50.2% 46.9% 44.3%

财务分析表明，本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第五节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中所揭示的风险因素外，本公司还提醒投资者关注下列风险。

（一） 原材料采购风险

本公司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省，煤炭资源并不丰富。 公司的煤炭主要采购自山东、山西和安

徽等煤炭大省。 2008年初以来由于雪灾等自然气候以及小煤窖的关停使各地煤炭供应一度吃

紧。 虽然目前电煤供应的紧张局势已缓解，但如果将来再次出现煤炭供应不稳定，以及由此而引

起的煤炭质量下降问题将会对公司的正常营运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二）对主要供应商依赖的风险

报告期内为本公司提供煤炭的供应商相对稳定，且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数量较大， 2007 年

度、2008年度、2009年度和 2010年 1-6月，公司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煤炭的金额占煤炭采购总

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99.82%、81.46%、92.83%和 99.14%。 本公司近年来通过不断开拓新的供应

商，增加直接从煤矿采购煤炭的比例，调整前五大供应商结构，以降低对几个主要供应商的依

赖，但公司仍然存在依赖部分供应商的风险，若主要供应商的资质发生变化或者对本公司的经

营策略发生变化，将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三）下游企业经营波动风险

本公司主要供热对象为富阳市江南片造纸工业区内的造纸企业，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供热企业共有 185 家，其中 152 家为当地造纸企业，33 家为其他类型企业，本公司 90%以

上的蒸汽是销售给供热范围内的造纸企业。 富阳造纸基地被誉为“中国白板纸基地” ，白板纸年

产量占全国白板纸总产量 50%以上。 近年来随着造纸行业景气度不断提高，富阳造纸业也呈现

生产总值不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的良好态势。 根据 2007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造

纸产业发展政策》，到 2010年，中国纸和纸板产能将从现在的 7,000 万吨增加到 9,000 万吨，消

费总量将增加至 1亿吨，造纸业的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若未来造纸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或是

造纸产业发展态势出现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富阳造纸产业的发展，将会对本公司经营产生一定影

响。

（四）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主要投资于污泥焚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 上述投资项目的可行

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国内市场环境、可享受的政府补贴、技术发展趋势、产品价格、原材料供应和

工艺技术水平等因素的综合性假设作出的。 由于上述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达产需要一定时间，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突变、工程进度、工程管理、技术工艺运用、原料供应及设

备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如果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可测因素，将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 另

外，上述项目实施后将迅速扩大公司供热发电的产能，尽管公司目前蒸汽市场需求充足，但如果

将来当地造纸产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导致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将直接影响上述投资项目和

公司整体效益。

（五）环境治理风险

热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粉尘、烟气、废水和噪音等，对环境造成污染。 本公司的燃煤

锅炉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 SO2、NOx、 烟尘等污染因子， 垃圾焚烧炉在燃烧过程中主要产生

HCl、SO2、NOx、烟尘和二噁英等污染因子。 公司发电机组配套环保设施均按国家污染物排放标

准设计并通过环保部门的验收核查。 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布袋除尘技术，电除尘技术和脱

硫技术使各项污染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减少了上述污染物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随着国

家对环保工作的日益重视，国家和地方政府将制定和实施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公司在

环保方面的投入将会增加，存在因未来生产经营成本增加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六）安全生产风险

热电联产企业安全生产体现在设备连续、安全、可靠的运行。 如果因自然灾害及运行、维护

不当发生事故，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七）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股票市场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

响，而且受投资者本身的心理预期、股票供求关系、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

使本公司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直接或间接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带来一定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本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 500 万元，

但对公司的业务、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包括煤炭采购合同、蒸汽销售合同、

电力并网合同、借款合同等。

三、本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四、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

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

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的情况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浙江富春江

环保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

富阳市灵桥镇春永

路 188号

0571- 63553779 0571- 63597618 张杰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

路 389 号志远大厦

18层

010- 88321855 010- 88321567

杨德彬

张见

发行人律师

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11楼

0571- 87901111 0571- 87901500

黄廉熙

金臻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

公司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 商 务 大 厦

6- 10 层

0571- 88216711 0571- 88216890

叶卫民

陈曙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深圳市 深 南 中 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楼

0755- 25938000 0755- 25988122 ――

收款银行

兴业银行昆

明分行

―― ―― ―― ――

拟上市证券交

易所

深圳证券交

易所

深圳市 深 南 东 路

5045号

0755- 82083333 0755- 82083164 ――

二、发行上市的相关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2010年 9月 1日至 2010 年 9月 3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0年 9月 6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0年 9月 8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完成后尽快申请上市

第七节附录和备查文件
（一）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

阅。 查阅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二）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通过 http://www.cninfo.com.cn网站查阅。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